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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
據
《
憲
法
》
第
五
十
二
條
，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公
民
有
維
護
甚
麽
的
義
務
？

國
家
統
一

全
國
各
民
族
團
結

以
上
皆
是

20
3

根
據
《
憲
法
》
第
七
十
九
條
，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主
席
需
年
滿
多
少
歲
？

50
周
歲

45
周
歲

40
周
歲

20
2

全
國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有
權
罷
免
以
下
哪
些
人
員
？

最
高
人
民
檢
察
院
檢
察

長
國
務
院
總
理

以
上
皆
是

20
3

以
下
哪
一
項
是
全
國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的
職
權
？

審
查
和
批
准
國
民
經
濟

和
社
會
發
展
計
劃
和
計

劃
執
行
情
況
的
報
告

領
導
和
管
理
國
防
建
設

事
業

領
導
和
管
理
民
政
、
公

安
、
司
法
行
政
等
工
作

20
1
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全
國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的
常
設
機
關
是
甚
麼
？

教
育
科
學
文
化
衞
生
委

員
會

全
國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常

務
委
員
會

外
事
委
員
會

20
2

《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憲
法
》
共
有
多
少
章
？

三
章

四
章

五
章

20
2
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是
根
據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憲
法
的
哪
一
條
設
立
的
？

第
四
十
條

第
三
十
一
條

第
三
十
三
條

20
2

修
改
《
憲
法
》
可
由
誰
提
議
？

全
國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常

務
委
員
會

國
家
主
席

中
央
軍
事
委
員
會

20
1

《
基
本
法
》
是
由
哪
個
機
關
按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憲
法
制
定
的
？

全
國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
全
國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常

務
委
員
會
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最
高

人
民
法
院

20
1
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首
都
是
：

北
京

上
海

廣
州

20
1

根
據
《
憲
法
》
第
六
十
四
條
，
法
律
或
其
他
議
案
須
由
全
國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以
全
體
代
表
的
多
少

人
數
通
過
？

五
分
之
一

三
分
之
二

過
半
數

20
2
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的
國
徽
，
中
間
是
五
星
照
耀
下
的

__
__
，
周
圍
是
穀
穗
和
齒
輪
。

萬
里
長
城

天
安
門

故
宮

20
2

全
國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常
務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連
續
任
職
不
得
超
過
多
少
屆
？

一
屆

兩
屆

四
屆

20
2

全
國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是
怎
樣
產
生
的
？

民
主
選
舉

國
家
主
席
任
命

中
央
任
命

20
1

國
家
行
政
機
關
、
監
察
機
關
是
怎
樣
產
生
的
？

由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產
生
國
家
主
席
任
命

中
央
任
命

20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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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
據
《
基
本
法
》
第
一
百
四
十
四
條
，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政
府
保
持
原
在
香
港
實
行
的
對
多
類
民

間
團
體
機
構
的
資
助
政
策
，
其
中
包
括
：

環
保

文
化

以
上
皆
是

20
2

根
據
《
基
本
法
》
第
十
六
條
，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可
按
《
基
本
法
》
有
關
規
定
自
行
處
理
甚
麼
事

務
？

行
政
事
務

外
交
事
務

防
務

20
1

按
《
基
本
法
》
第
一
百
一
十
二
條
，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政
府
保
障
資
金
的
流
動
和
進
出
自
由
。
以

下
哪
項
並
不
符
合
此
宗
旨
？

實
行
外
匯
管
制
政
策

港
幣
自
由
兌
換

開
放
外
匯
、
黃
金
、
證

券
、
期
貨
等
市
場

20
1

香
港
特
區
可
在
某
些
領
域
以
「
中
國
香
港
」
名
義
，
單
獨
地
同
世
界
各
國
、
各
地
區
及
有
關
國
際

組
織
保
持
和
發
展
關
係
，
這
些
領
域
包
括
下
列
哪
個
領
域
？

文
化

體
育

以
上
皆
是

20
3
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的
外
匯
基
金
，
有
甚
麼
主
要
功
用
？

調
節
港
元
匯
價

購
買
土
地

應
付
政
府
日
常
開
支

20
1

《
基
本
法
》
第
六
十
四
條
對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政
府
作
出
下
列
哪
項
規
定
？

不
定
期
向
立
法
會
作
施

政
報
告

答
覆
立
法
會
議
員
的
質

詢

自
行
審
批
徵
稅
和
公
共

開
支

20
2
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各
級
法
院
的
組
織
和
職
權
如
何
規
定
？

由
行
政
長
官
規
定

由
中
央
人
民
政
府
規
定
由
法
律
規
定

20
3

在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實
行
的
全
國
性
法
律
列
於
《
基
本
法
》
的
：

附
件
一

附
件
二

附
件
三

20
3

《
基
本
法
》
第
十
四
條
規
定
駐
軍
費
用
由
誰
承
擔
？
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政
府
中
央
人
民
政
府

廣
東
省
人
民
政
府

20
2

根
據
《
基
本
法
》
第
一
百
二
十
七
條
，
以
下
哪
些
業
務
，
在
回
歸
後
可
繼
續
自
由
經
營
？

私
營
集
裝
箱
碼
頭

私
營
航
運
及
與
航
運
有

關
的
企
業

以
上
皆
是

20
3

以
下
哪
項
是
《
基
本
法
》
對
行
政
長
官
作
出
的
規
定
？

在
外
國
無
投
資

在
外
國
無
居
留
權

在
外
國
無
物
業

20
2

立
法
會
沒
有
下
列
的
哪
一
項
權
力
？

批
准
稅
收
和
公
共
開
支
制
定
、
修
改
和
廢
除
法

律
批
准
施
政
報
告

20
3

根
據
《
基
本
法
》
第
二
十
條
，
除
中
央
人
民
政
府
外
，
還
有
甚
麼
國
家
機
關
可
授
予
其
他
權
力
給
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？

全
國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
全
國
人
民
代
表
大
會
常

務
委
員
會

以
上
皆
是

20
3

《
基
本
法
》
規
定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應
根
據
甚
麼
條
件
選
用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的
法
官
和
其
他
司

法
人
員
？

語
言
能
力

司
法
和
專
業
才
能

國
籍
和
政
治
立
場

20
2

根
據
《
基
本
法
》
第
一
百
五
十
三
條
，
中
國
締
結
的
國
際
協
議
，
中
央
政
府
決
定
是
否
適
用
於
特

區
前
要
先
經
過
甚
麼
程
序
？

徵
詢
其
他
締
約
國
意
見
徵
詢
特
區
政
府
意
見

徵
詢
特
區
立
法
會
意
見

20
2

「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是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不
可
分
離
的
部
分
。
」
載
於
《
基
本
法
》
哪
一
條
？

第
一
條

第
二
條

第
三
條

20
1

《
基
本
法
》
在
甚
麼
時
候
頒
布
？

19
84
年
12
月
19
日

19
90
年
4月

4日
19

97
年
7月

1日
20

2

以
下
哪
項
屬
於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政
府
的
職
權
？

廢
除
法
律

編
制
並
提
出
財
政
預

算
、
決
算

聽
取
行
政
長
官
的
施
政

報
告
並
進
行
辯
論

20
2

以
下
哪
項
原
有
法
律
在
香
港
回
歸
後
得
以
保
留
？

普
通
法

習
慣
法

以
上
皆
是

20
3

根
據
《
基
本
法
》
，
香
港
特
別
行
政
區
在
貿
易
方
面
，
實
行
甚
麼
政
策
？

《
基
本
法
》
沒
有
規
定
保
護
主
義
政
策

自
由
貿
易
政
策

20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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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師可使用問題庫，讓學生透過遊戲輕鬆

提升對《憲法》和《基本法》內容的認識 

 

 

另設電子版供教師使用 

（Kahoot!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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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需要在限時前

選擇正確答案 

 

 

 

 

 

教師可暫停遊戲畫面， 

向學生解釋相關法律內容後， 

才移到下一條問題 

才 

  

 





地址：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

電話：(852) 2515 5600

傳真：(852) 2595 1115

電郵：cs@mpep.com.hk

網址：http://www.mpep.com.hk

© 明報教育出版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，不得翻印

如未獲得本公司之書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襲、節錄或翻印本書任何部分之圖片及文字。

MPEP_Promo2025_CES_樣章與宣傳項目_covers.indd   8MPEP_Promo2025_CES_樣章與宣傳項目_covers.indd   8 21/2/2025   17:40:1521/2/2025   17:40:15


